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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政发〔2023〕12号 

 
 

济 南 市 人 民 政 府 

关于公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

清理结果的决定 
  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法治

政府建设，市政府对 2023 年 7月 31 日前发布、现行的市政府规

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市政府决定，废止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济南市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济政字

〔2019〕49 号）等 2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（详见附件 1），自本决

定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；修改《济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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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公共租赁住房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济政发〔2010〕

32 号）等 12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（详见附件 2），由相关部门（单

位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按照程序完成修改，报市政

府同意后公布。 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 
 

济南市人民政府   

2023 年 11 月 30 日 

 

（联系电话：市司法局备案审查处，51703076）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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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

决定废止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 件） 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登记号 

1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
济政字〔2019〕49 号 2019 年 8月 27 日 JNCR-2019-0010005 

2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

市支持快速发展初创企业的政策的通

知 

济政办发〔2021〕1 号 2021 年 1月 13 日 JNCR-2021-0020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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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

需修改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2 件） 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登记号 

1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公共租赁住

房试点工作的意见 
济政发〔2010〕32 号 2010 年 9月 21 日 JNCR-2020-0010018 

2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

通知 

济政发〔2018〕33 号 2018 年 12 月 25 日 JNCR-2018-0010017 

3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促进民办

教育优质发展的意见 
济政发〔2019〕4 号 2019 年 3 月 26 日 JNCR-2019-0010002 

4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
济政发〔2019〕11 号 2019 年 7月 7日 JNCR-2019-0010004 

5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防火严

禁野外违规用火的通告 
济政发〔2020〕15 号 2020 年 12 月 16 日 JNCR-2020-0010020 

6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绿色建

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
济政发〔2021〕3 号 2021 年 1 月 25 日 JNCR-2021-0010003 

7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攀登行

动支持民营企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措施

的通知 

济政发〔2023〕5 号 2023 年 5月 4 日 JNCR-2023-0010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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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公布日期 登记号 

8 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地方

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
济政字〔2020〕43 号 2020 年 6月 29 日 JNCR-2020-0010003 

9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

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物业管理暂行规

定的通知 

济政办发〔2009〕43 号 2009 年 11 月 4 日 JNCR-2020-0020016 

10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被征地农

民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

通知 

济政办发〔2018〕12 号 2018 年 4月 21 日 JNCR-2023-0020004 

11 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

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
济政办发〔2018〕31 号 2018 年 12 月 3 日 JNCR-2018-0020015 

12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济南

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实

施细则的通知 

济政办发〔2021〕2 号 2021 年 1月 26 日 JNCR-2021-0020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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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 

委，济南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30日印发  


